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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高座）4樓

西貢區議會秘書

劉丹女士：

要求當局交代智能單車租貫服務供應商結束營運後的狀況

本署收到秘書處於本年8月22日的電郵 ﹒ 轉介西貢區議會議員有關個

別自助單車租貫營辦商結束營運後的狀況的提問 。 本署現就議員的提間 ，

綜合答覆如下：

自助單車租貫業務的跟進

自2017年4月開始有私人營辦商以 「 共享單車」名義在本港推出無樁

式自助單車租貫業務 ， 讓用戶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自助形式在任何地

方租賞和歸還單車 。 在香港提供單車租貫服務並不需要領取特別牌照 ， 營

辦商只需作商業登記 ， 便可營運 。 就業務性質而言 ， 自助單車租質與傳統

單車租貫沒有基本分別 ， 只是營運模式不同 。

有關個另U營辦商於本年七月上旬結束其香港的業務，運輸署己即時聯絡

該營辦商， 並要求對方作妥善安排 ， 盡快把旗下單車從街道上及單車停泊

設施回收﹒以免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倘若營辦商未能及早主動回收單車，

政府有一套現行機制撿走棄置的單車 。

處理違泊單單的相關法例

根據《道路交通（泊車）規例》（香港法例第374（章）， 任何人不得在非

指定泊車處停泊車輛（包括單車）， 亦不得在泊車處連續停泊車輛超過24小

時 。 此外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香港法例第28章）禁止不合法佔用未批

租的政府土地﹔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28章）則禁止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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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品以致對人或車輛造成阻礙 、 不便或危害等 。

根據上述法例 ， 當辦商或使用者不應把自助租貨單車停泊在不當的位

置 。 政府部門會按 一貫程序處理單車違泊問題 ﹒ 不論是傳統非自助模式租

貴的單車 、 自助模式租賞的單車 ， 抑或是私人擁有的單車 。

為 7 更有效處理單車違泊問題﹒當區民政事務虛會按情況協調當區地政

虛 、香港警務處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等部門會採取聯合行動 ， 以清理違例放

置單草或雜物的黑點 。

處理被清理的單車

現時 ﹒ 在清理單車聯合行動中 ， 地政總署轄下分區地政處會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28 章）（ 「 下稱
”

該條例
”

」）第6條所賦予的權力 ，

向所有非法佔周末批租政府土地（ 「 下稱
’，

政府土地
’，

」）的單車張貼法定通

知 ， 筋令佔用人在指定日期前停止佔用該政府土地 ， 否則將會依法接管並

移走違例 停泊的單車 。 根據該條例第6(4）條 ， 任何人並非根據許可證 、 撥

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而佔用政府土地 ， 且在無合理辯解下 ， 沒有遵從該法

例第6(1）條所指的通知所筋令而停止佔用該土地 ﹒ 即屬違法 。 分區地政處

可按實際情況進行蒐集證據的工作 ，如能掌握足夠證據 ， 會在徵詢法律意

見後考慮檢控有關人士 。（尚有關人士被定罪 ， 當局可向其追討因根據上述

條例 移走單車而招致或引起的費用 。

至於在交匯處進行聯合清理行動時，有關地點會張貼告示通知車主有關

違泊單車已被移走 。 有關單車的車主可依據告示上的資料聯絡本署認領被

扣押的單車 。 由於單車屬財物的一種 ， 本署會要求認領單車的人士必須為

單車的車主 ， 並須提供証明 ﹒ 例如單車鎖鎖匙 、 購買單車的單據或照片等 ﹒

以確認有關單車屬於其車主本人 ， 才可認領及獲發還被移走的單車 。 由於

政府是按《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香港法例第228章）第4A條及第32(1） 條

採取清理還泊單車的執法行動 ， 故須向認領單車的人士闡述他們須負上的

法律責任 ， 包括有可能會被檢控 。如單車於指定限期內無人作出認領 ， 本

署會要求警務處按既定程序向法庭申請沒收該等違泊單車 ， 並要求政府物

流服務署安排透過公開拍賣程序售賣有關單車 。 被移走的單車會經由法庭

批准後由政府處置 。 現行法例並未有授權政府可要求單車持有人繳付罰款

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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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勘單車租質服務的規管

運目前署曾多次約見經營自助單車租貨業務的營辦商，推動他們在提供服
務時提高自律性，避免對社區帶來滋擾﹒並提出制訂自勘單車租貫業務守
則（「《守則》」）。與會的營辦商對設立《守則》的建議反應正面。

當辦商同時自願參與本署在大埔區推行的先導計劃﹒向運輸署提供單車
位置和租用行程等全球定位系統數據，以及測試以手機應用程式提示用戶
避免在單車遑泊黑點和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阻礙的位置（如車輛出人
口、累急通道、學校出人口等）停泊星星車。在先導計劃進行期間，本署的
實地調查顯示，大埔區內自助租貨單車於單車違泊黑點停泊的數目有實質
下降。本署己於本年 8 月14日，向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轄下的單
車網絡發展工作小組內，j匯報先導計劃 的成效及簡介《守則》的內容和落
實安排 。本署己安排於8月及9月期間，陸續向新界其他區議會進行簡介﹒
包括在9月 20日向西貢區議會的簡介。

基於大埔先導計畫U成果理想﹒運輸署會於計畫U結束後繼續與各營辦商商
議，儘快於全港落實《守貝U》。

運輸署將會繼續密切監察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賞業務在本港的發展並會
利用營辦商數據及適時進行實地調查，以監察營辦商表現及檢討《守則》
的成效。如果其成效不彰，運輸著不排除推動立法以進一步規管無樁式自
助單車租貨業務，並加強罰則以阻嚇違泊單車。

謝謝你對上述事宜的關注。

2018年8月29日

運輸署署長

（王澤琨 主存從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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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李慧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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